
— 1—

连云港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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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24年 11月 5日

省普查办组织专家来连复核指导
实地调查工作

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，省普查办组织南京师范大学、东

南大学、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专家，对我市“四普”实地调查工作

进行现场复核指导。

在灌云县，省普查办现场检查复核了大伊山石棺墓、西长街

大石桥、灌云县烈士陵园等“三普”文物，调研了新发现文物点小

山圩梅花鹿岩画，询问消失文物剑墩墓地相关情况，观摩市博物

馆相关出土文物，查阅了普查数据登记表，现场反馈实地调查工

作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并对信息采集、测绘、照片拍摄等数据质量

提出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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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地抽查后，省普查办与市、县区普查机构进行交流座谈，

听取市普查办工作推进情况汇报，分别抽查各县区普查数据登记

表，了解普查机构队伍组建、实地调查阶段信息采集、普查工作

主要做法和成效，以及遇到的困难及下一步工作思路等。

省普查办指出，连云港市实地调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，

“三普”文物点调查率走在全省前列，但还存在县区普查进度不均

衡，市、县普查队数据质量参差不齐，宣传引导力度不够等问题。

市普查办应进一步加强普查工作的协调督导，对照《第四次全国

文物普查标准、登记表和著录说明》《江苏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

查实地调查工作指南》，更好地开展实地调查阶段工作，规范信

息采集，提升数据质量。要发挥文化文物部门的主力军作用，加

强对第三方的管理，确保如期高质完成实地调查阶段工作。

根据省普查办要求，下一步，我市将进一步加强督导检查，

适时组织专家组加强对县区野外调查工作的业务指导，力争年内

复查率超过 80%；加强质量控制，通过实地调研、现场复核、数

据抽查等形式，优化普查成果审核流程，提高普查工作质效；加强

宣传引导，通过宣传专栏、短视频、微信公众号等各种方式，对

“四普”第二阶段进行全过程、多形式、多维度宣传报道，讲好普

查故事、文物故事，营造全社会支持文物保护、参与文物普查的

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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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召开四普实地调查工作推进会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

部署，加快推进实地调查阶段各项工作，11月 1 日下午，市普

查办召开实地调查阶段工作推进会。市四普领导小组副组长、市

普查办主任、市文广旅局副局长李晓琴出席会议。各县区普查办

交流普查工作进展情况、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。

从 7 月省、市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以来，全市已复查“三普

点”485处，复查率达 62.4%，位居全省设区市第一，普查新发现

文物点 31处。

针对实地调查工作存在的调查进展不均衡、文物线索梳理不

全面、相关部门参与不足、宣传引导力度不强等问题，会议要求，

要高质量加强工作统筹，按照年底确保完成 80%调查任务的要求，

细化时间表和路线图，倒排普查进度任务，统筹调配普查力量。

要双到位加快实地调查，对已列入三普点的 777处文物，要做好

拍照、信息采集、登记录入、数据整合，同时开展拉网式寻访调

查，做到符合普查认定标准的应查尽查、应登尽登，力争新发现

文物点超过三普期间新发现文物数量。要多渠道加强宣传引导，

重点围绕实地调查工作的重要进展、重大发现、典型案例等，通

过宣传专栏、短视频、微信公众号等，对“四普”第二阶段进行全

过程、多形式、多维度宣传报道，讲好普查故事、文物故事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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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举措抓好保护管理，严格落实“两个一律”要求，坚持边普查边

保护、以普查促保护，及时将调查新发现纳入保护名录，同时对

本体存在安全隐患的文物及时整改。要提升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

水平，建立健全在旧城改建、土地开发中地上文物“先调查、后

建设”、地下文物“先考古、后出让”工作机制，及时将调查新发

现纳入保护名录，并采取挂牌保护、发函提醒等有效手段，确保

文物安全。

会议强调，要切实加强安全防护管理。一方面提醒普查人员

做好自身保护，准备相关安全防护物品，确保普查人员安全。另

一方面要把好普查的主动权，加强对第三方的管理，依规签订保

密协议，确保数据安全。

报送：省普查办，市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、成员。

印发：各县区（板块）普查办，市普查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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